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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关于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

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

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凯撒同盛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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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发行主体：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债券名称：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发行规模：7 亿元。 

债券余额：1.00 亿元。 

债券期限：5 年期，附 2020 年 6 月 16 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发行人调整票

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首日与起息日：本期债券发行首日为 2017 年 6 月 16 日，本期债券起息

日为 2017 年 6 月 16 日。 

付息日：存续期每年的 6 月 16 日，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选择回售的，2020

年 11 月 30 日为 2020 年 6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9 日期间利息的付息日（如

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到期日：2022 年 6 月 16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等

有息负债和补充流动资金，调整负债结构。 

二、重大事项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2020 年年度报告。年报显示，2020 年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约 16.15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滑 73.25%；净利润约-7.06 亿元，同

比下降 563.91%；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约-6.98 亿元，同比下降 655.74%；扣非

后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7.63 亿元，同比下跌 1,137.38%。根据发行人反馈，2020

年度业绩大幅下滑，出现大额亏损，主要由于： 

1、2020 年，为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公司出境游业务近乎全年停滞，航

空铁路配餐业务受客流减少配餐量下降，同时旗下机票、差旅、会奖及与出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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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业务亦不同程度承压；另公司属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人数众多，企业人工

成本支出较大。公司经营业绩不可避免的受到重大影响。 

2、受海航集团破产重整的影响，公司的联营企业易生金服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易生金服”）对其持有的海航集团破产重整相关企业的债权等资

产重新进行了减值认定。由于公司对易生金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的是权益法核

算，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于因被投资单位实现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

益而产生的所有者权益的变动，投资方应当按照应享有的份额，增加或减少长期

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同时确认投资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2020 年公司按照持

有易生金服 20.31%股权比例计算，合计确认投资收益-275,888,198.99 元，进而影

响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三、影响分析及应对措施 

根据发行人反馈，目前随着我国疫情防控措施日趋精准高效，再加上疫苗已

经投入使用，国人的出行、境内出游需求将逐步增加，行业景气度逐渐提升，公

司的生产经营也将得到恢复。此外，公司将继续着力开发优质项目，加强各业务

板块整合，创新创收。公司亦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后疫情时代行业变革，不断拓展

新业务，努力提升经营业绩，促进公司稳健发展，保障本次债券的到期偿付。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期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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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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